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职改办〔2014〕3号

关于报送2014年度工艺美术系列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
评审材料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按照《关于报送2014年度全省工艺美术系列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材料的通知》（鄂工美高评办[2014]1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对象：
学校从事从事雕塑、纺织、工艺制品、实用美术、纺织品品种设计、服装设计、工艺雕塑类、工艺美术设计与制作、工艺美术教学与研究、包装装潢、环境艺术（室内外设计等）、织染工艺、织绣、剪纸、动漫设计、广告创意及其他各个工艺美术门类的在岗专业技术人员。
二、申报材料内容及装订要求
（一）申报材料具体内容

1、申报人和用人单位分别签字、盖章的《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》和《单位公示证明》(注：《单位公示证明》需要明确公示《申报人员综合材料一览表》)原件各1份。

2、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一式2份。表格首页“相片”栏内粘贴本人近期免冠1寸照片，本人详细填写表格内容，不可复印，经单位及主管部门审核盖章。同时，递交本人近期免冠1寸照片1张，供办证用。

3、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申报人员综合材料一览表》一式10份。表格用A3纸打印，须经申报人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核实盖章。根据省职改办要求，全省申报高级职称人员必须统一使用2014年版“职称信息申报系统”生成的一览表。（2014年版“职称信息申报系统”，详见附件；生成的数据库文件一并交到院办公室，院办公室汇总后交到到人事处）
4、本人学历证书、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、继续教育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。（原件审核后退回）

5、外语、计算机、水平能力测试合格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（用A4纸复印，原件审核后退回）。如有符合外语、计算机免试条件的，经单位及当地职改（主管）部门审核盖章后，提供《职称外语、计算机水平考试免试审批表》原件。

6、2012、2013年的《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》各1份。

7、任现职以来相关业绩表彰的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（用A4纸，原件审核后退回）

8、任现职以来能够反映本人专业和学识水平的公开发表论文、著作和其他科研成果、业绩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。（用A4纸，需复印封面、目录、内容、封底，著作还需复印编委名单，原件审核后退回）

9、个人业务总结1份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装订要求
除上述《湖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、《任职资格申报人员评审一览表》不装订，直接放档案袋内，其余材料按以下顺序装订成两册装袋。凡零乱无序的评审材料提交时不予以受理。

1、第一册：材料1、4、5、6。

2、 第二册：材料7、8、9。
三、报送材料时间
由于我校9月1号才收到相关文件，时间较为紧迫，请各院系办公室尽快布置相关工作，并于9月5日前把申报材料报送到校人事处。
四、评审费用
评审费用高级450元、中级300元（其中高级300元、中级150元为代收费，将上交到鄂工美高评办）；水平测试费用高级100元、中级50元（代收费，将上交到鄂工美高评办），报送材料时相关费用一并交清。

1、 其他事项评审条件

评审条件按照《湖北省工艺美术系列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》（鄂职改办[2000]205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（详见附件）
2、 职称外语、计算机免试
外语、计算机考试成绩应符合规定的等级要求，凡属外语、计算机免试要求的人员，须按照《进一步明确我省有关职称政策的通知》（鄂职改办[2012]12号）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。（详见附件）

3、 水平能力测试

测试与评审相结合，未取得合格证书的可以与申报同时进行。

附件：

1.个人申报诚信承诺书。

2. 单位公示证明。
3.职称外语、计算机水平考试免试审批表。
4.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有关职称政策的通知》（鄂职改办[2012]12号）。

5. 2014年版“职称信息申报系统”。
6. 《湖北省工艺美术系列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》（鄂职改办[2000]205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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